
1

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

认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【法律依据】为了规范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违法

所得认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中国证监会）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的认

定，适用本办法。

中国证监会对特定类型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

认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【定义】本办法所称违法所得，是指通过证券期

货违法行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。

违法所得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予以认定。交易

类违法行为将交易盈亏纳入违法所得，其他违法行为将因实

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或者其他获利纳入违法所得。

违法行为的获利包括已变现的获利和尚未变现的获利。

第四条【认定原则】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应当客观、公

平、公正，符合证券期货市场逻辑和经验常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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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【共同违法】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，以违法行为

整体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为违法所得，但中国证监会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六条【盈亏不相抵】违反同一规定，实施两个以上独

立违法行为的，计算违法所得时不得将不同违法行为之间的

盈亏予以相抵。

第七条【计入范围】交易类违法行为的下列金额，计入

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证券、合约买卖价差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；

（二）非法持有证券获得的分红派息；

（三）与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其他经济利益。

第八条【扣除项目】计算交易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，

扣除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买入证券、开仓合约的成本；

（二）证券期货交易的印花税、交易佣金、手续费、登

记过户费；

（三）其他与证券期货交易直接相关的税费。

第九条【不得扣除项目】计算交易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所

得，不得扣除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向他人借用资金、证券、账户等所支付的费用；

（二）为实施违法行为而购置设备、聘用人员、租赁场

地等所支出的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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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属于直接交易成本、直接交易税费的其他支出。

第十条【成本匹配】违法买入的证券、开仓的合约，卖

出或平仓时按照先买入者先卖出的规则匹配成本，但利用内

幕信息买入的证券，卖出时按照后买入者先卖出的规则匹配

成本。

第十一条【余券盈亏】违法买入的证券，已卖出部分以

实际盈亏金额计入违法所得，未卖出部分以账面盈亏金额计

入违法所得。

实施交易类违法行为违法买入的证券，除另有规定外，

按照以下方法计算交易盈亏并计入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利用内幕信息买入的证券，在内幕信息公开后首

个收盘价打开涨跌停板日起第五个交易日收盘前已卖出的，

以实际盈亏计入违法所得。尚未卖出的，以内幕信息公开后

首个收盘价打开涨跌停板日起五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

卖出价计算账面盈亏并计入违法所得。

（二）操纵证券市场买入的证券，在操纵证券市场行为

结束日后第五个交易日收盘前已卖出的，以实际盈亏计入违

法所得；尚未卖出的，以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结束日后五个交

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卖出价计算账面盈亏并计入违法所得。

（三）其他违法买入的证券，在违法行为结束日后第五

个交易日收盘前已卖出的，以实际盈亏计入违法所得。尚未

卖出的，以违法行为结束日后五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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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价计算账面盈亏并计入违法所得。

第十二条【避损型内幕交易】利用内幕信息卖出证券所

避免的损失，计入违法所得。避免损失的金额，按照卖出金

额与该部分证券基准价值的差额计算。

卖出证券的基准价值，以内幕信息公开后首个收盘价打

开跌停板日起五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。

第十三条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】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

的证券投资决策、交易执行信息，违反规定，在投资决策或

者交易执行前后较短时间内，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

活动，或者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，所获利益或

者避免的损失计入违法所得。

利用投资决策、交易执行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买

入证券所获利益或者卖出证券避免的损失，计入违法所得。

第十四条【违规转让证券】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的违

法所得，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外，按照卖出金额与该部

分证券基准价值的差额计算。

违规转让证券的基准价值，以限制转让期届满后首个交

易日的收盘价计算。限制转让期届满后首个交易日晚于立案

日的，以立案日的收盘价计算；立案日为非交易日或者证券

停牌的，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。

转让股票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，

违法所得参照前两款规定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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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【其他交易类违法行为】实施本办法第二十条

第五项至第九项规定的违法行为所获利益，计入违法所得。

实施前款违法行为期间买入证券、开仓合约的成本，以

实际成本计算，但下列情况除外：

（一）合法持有的证券、合约未在成为禁止参与证券期

货交易主体后限定期限内处理完毕的，以实际买入成本与具

备主体身份前一交易日证券收盘价或者合约结算价计算的

成本二者中较高者为准；

（二）取得发行人公开发行前的股权并持有至成为股票

的，以取得股权的成本作为买入证券的成本。

第十六条【计算主体】交易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所得，可

以由证券期货交易场所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或其他主体协助

计算。

第十七条【证券公司违法承销】证券公司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承销证券的，违法所得

按照承销业务收入计算。

第十八条【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】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

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的，违法所得按照违法

行为产生的获利或者避免的损失计算。

第十九条【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】下列情形按照违法

行为产生的收入计算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证券公司违法提供证券融资融券服务；



6

（二）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违法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买卖

证券或者从事期货交易的；

（三）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

买卖证券或者从事期货交易的；

（四）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

之便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人牟取利益的；

（五）擅自使用“基金”或者“基金管理”字样或者近

似名称进行投资活动的。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
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从业人员因实施前款第三项违法行

为获得的盈利分成、劳务费、佣金提成，计入违法所得。

第二十条【交易类违法行为】本办法所称交易类违法行

为，包括：

（一）内幕交易；

（二）操纵市场；

（三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；

（四）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，或者转让股票不符合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；

（五）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违法持有、买卖股票或

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；

（六）禁止参与期货交易的人员违法参与期货交易；

（七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证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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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传播媒介及其从事证券期货市场信息报道的工作

人员从事与其工作职责发生利益冲突的证券期货交易；

（九）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违法从事自营业务；

（十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交易类违法行为。

第二十一条【期货参照】除本办法明确规定的外，期货

和衍生品市场违法所得的计算，参照证券市场违法所得计算

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【特殊产品】违法行为因涉及特殊证券期货

产品或者无先例情形，难以直接适用本办法具体规定的，按

照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四条规定的原则认定违法所得。

第二十三条【施行日期】本办法自×年×月×日起施行。

本办法施行前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
